
 

臺中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第 1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 

二、地點：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保康大樓 9 樓視聽講堂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四、主管機關長官暨來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黃盛祥副秘書

長、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林文祥醫師 

 

五、主席：章國正理事長               紀錄：鍾純毓 

 

六、主席致詞：各位與會會員及貴賓，早安！本會於 97 年 12 月 28 日成立至今已滿一

年。在這一年中，公會進行了多項的會務工作與會員服務，包括與台中

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共同籌組聯合辦公室及中區課程聯盟，辦理多場繼續

教育課程，並針對接下來的台中縣市合併案做準備。今天很高興各位的

蒞臨，日後公會也將繼續努力提供更多服務，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公會。 

 

七、主管機關長官暨來賓致詞： 

（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黃盛祥副秘書長致詞：今天很

榮幸代表全聯會參與台中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在這邊

要跟各位抱歉的是，本來褚增輝理事長是要出席的，因為臨時有事要前往大

陸一趟，故特派我來恭賀縣公會成立滿一周年。公會因為有會員的參與，才

能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也才會不斷茁壯進步。全聯會在這邊也要提醒各位，

從本年度一月一日開始，會員醫療責任互助金已經開始實施，如果有發生醫

療業務上的問題，全聯會與縣公會也將努力為大家解決。最後，要預祝大會

圓滿成功，各位新年快樂。 

 

（二）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林文祥醫師：大家好，會員大會是一年一度的盛事，

在這邊也預祝各位大會順利圓滿成功，同時也拜個早年，敬祝各位與會嘉賓

新年快樂。 

 

八、會務報告：由章國正理事長報告本會之會務（詳見會員大會手冊第 2 頁至 5 頁）。 

 

九、監察報告： 

    楊常務監事文英報告：各位會員好，今天代表公會的監事針對公會這一年來的服務

略作簡報。誠如先前副秘書長所說，公會因為有大家的參與才能有所成績，成立大

會之後，公會也提供了多項的會員服務及繼續教育課程。而最辛苦的莫非是公會的

幹部，像是這次的會員大會，秘書、理事們和理事長直到昨天都還在為大會而忙碌，

真的是非常辛苦。希望大家給予他們鼓勵，日後也期許公會能提供更多服務，監事

也會善盡職責繼續監督，與理事們一起努力。謝謝大家。 

 

十、討論提案： 

（一）案由：理事會研擬修改台中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章程，加註轉會費條款，提請

討論。 

提案人：章國正理事長 

說明：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民國 98 年 4 月 12

日第 3 屆第 1 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對於由其他縣市職能治



 

療公會轉入之會員，其常年會費各縣市自行吸收；無頇再向會員收

取常年會費。有關入會費以優待方式收取金額 1000 元，請各會於

最新一次會員大會修訂章程，補列轉會會員之入會費收取標準」。 

2. 本案業經第 1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補列轉會會員之

入會費收取標準，依規定提報會員大會審議確認。 

章程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擬修正條文 

第三十九條 

本會經費以下列各款充之： 

一、會員入會費。 

二、會員常年會費。 

三、捐助。 

四、委託收入。 

五、專案計畫收入。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九條 

本會經費以下列各款充之： 

一、會員入會費。 

二、會員常年會費。 

三、會員轉會費 

四、捐助。 

五、委託收入。 

六、專案計畫收入。 

七、基金及其孳息。 

八、其他收入。 

第四十條 

會費含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一、會員入會費：新台幣貳仟元，於入會

時繳納之。 

二、會員常年會費： 

（一）會費之繳納以本會會計年度為一計

算單位。 

（二）常年會費每年新台幣伍仟元，在限

期內繳納之，常年會費繳納方式如下： 

１、新入會會員以入會日期為計費起始日

期，按天數比例一次繳清當年度會費，金

額尾數不足一元以一元計。 

２、舊會員於年度開始公告限期內一次繳

清當年度會費。 

３、積欠前期會費者，應先繳清積欠會費。 

（三）已在臺北市、高雄市或其他縣（市）

職能治療師公會繳納年度會費後再加入本

會者，免繳該年度常年會費。 

（四）退會者應繳清積欠會費。 

第四十條 

會費含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一、會員入會費：新台幣貳仟元，於入會

時繳納之。 

二、會員轉會費：常年度於其他縣市公會

轉入本會者，入會費優待為新臺幣壹仟元。 

三、會員常年會費： 

（一）會費之繳納以本會會計年度為一計

算單位。 

（二）常年會費每年新台幣伍仟元，在限

期內繳納之，常年會費繳納方式如下： 

１、新入會會員以季計費，繳交之會費概

不退還。 

２、舊會員於年度開始公告限期內一次繳

清當年度會費。 

３、積欠前期會費者，應先繳清積欠會費。 

（三）已在臺北市、高雄市或其他縣（市）

職能治療師公會繳納年度會費後再加入本

會者，免繳該年度常年會費。 

（四）退會者應繳清積欠會費。 

決議：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報請台中縣政府核備。 

 

（二）案由：理事會研擬 98 年度工作報告，提請討論。 

提案人：章國正理事長 

說明：提經本會第 1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詳見附件二。 

辦法：提請大會討論。 

決議：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報請台中縣政府核備。 

 

 



 

（三）案由：理事會研擬 98 年度收支決算、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提撥基金

收金表及財產目錄，提請討論。 

提案人：章國正理事長 

說明：提經本會第 1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詳見附件三、四、五、

七。 

辦法：提請大會討論。 

決議：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報請台中縣政府核備。 

 

（四）案由：理事會研擬 99 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提案人：章國正理事長 

說明：提經本會第 1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詳見附件八。 

辦法：提請大會討論。 

決議：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報請台中縣政府核備。 

 

（五）案由：理事會研擬 99 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討論。 

提案人：章國正理事長 

說明：提經本會第 1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詳見附件九。 

辦法：提請大會討論。 

決議：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報請台中縣政府核備。 

 

十一、臨時動議： 

（五）案由：針對台中縣市公會擬合併事宜，二會是否已進行規畫協調。 

提案人：劉俊南會員。 

討論： 

章國正理事長回覆：擬於 99 年中與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著手進行合併事

宜之討論，若有進一步消息會再公告予會員知悉。 

 

十二、禮成（中午 12 時 30 分） 

 


